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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特别提示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尼电子”、“发行人”或“公司”）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

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２１

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暂

行规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４

］

１１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

２０１６

］

７

号）（以下简称

“《业务规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中证协发［

２０１６

］

７

号）（以下简称“《配售细则》”）、《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备案管理细则》（中证协发［

２０１６

］

７

号）（以下简称“《投资者管理细则》”）、《上海

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上证发 ［

２０１６

］

１

号）（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实施细则》”）及

《上海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上证发 ［

２０１６

］

２

号）（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实施细

则》”）等相关规定组织实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和网下申购均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以

下简称“申购平台”）进行，请网下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公告。关于初步询价和网下申购的详细内容，请查阅

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布的《网下发行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主要变化如下：

１

、本次网下发行申购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Ｔ

日）。 其中，网下申购时间为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网上申购时间为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投资者在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Ｔ

日）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时无需缴

付申购资金。

２

、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渤海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剔除无效报价后的询价结果，对所有配售对象的报价按照申

购价格由高到低、同一申购价格上按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由小到大、同一申购价格同一拟申购数量的

按申报时间（以上交所网下申购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及申报编号为准）由后到前的顺序排序，剔除拟申

购总量中报价最高部分的数量，剔除的拟申购量不低于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总量的

１０％

。 当最高申报价格

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格上的申报可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可低于

１０％

。 剔除部分不得参与网

下申购。

３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４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

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４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４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

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５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具体中止条款请见

“十、中止发行的安排”。

６

、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

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

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申购。

７

、投资者需充分了解有关新股发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认真阅读本公告的各项内容，知悉本次发行的

定价原则和配售原则，在提交报价前应确保不属于禁止参与网下询价的情形，并确保其申购数量和未来

持股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主管部门的规定。投资者一旦提交报价，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视为该投资

者承诺：投资者参与本次报价符合法律法规和本公告的规定，由此产生的一切违法违规行为及相应后果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重要提示

１

、东尼电子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８８３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为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东尼电子”，股票代码为“

６０３５９５

”，该代

码同时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及网下申购。 本次发行网上申购代码为“

７３２５９５

”。 按照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２０１２

年修订）， 公司超微细电子线材属于计算机、 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

Ｃ３９

）。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

渤海证券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初步询价及网下发行由渤海

证券通过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组织实施，网上发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网址为：

ｈｔｔｐｓ

：

／／１２０．２０４．６９．２２／ｉｐｏ

。 请符合资格的网下投资者通过上述网址

参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网下申购。通过申购平台报价、查询的时间为初步询价和网下申购期间每个

交易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关于申购平台的相关操作办法请查阅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服务—

ＩＰＯ

业

务专栏中的《网下发行实施细则》、《网下

ＩＰＯ

系统用户手册（申购交易员分册）》等相关规定。

本公告所称“网下投资者”是指参与网下发行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本公告所称“配售对象”

是指参与网下发行的投资者所属或直接管理的自营投资账户或证券投资产品。

３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２

，

５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发行人股

份在本次发行时不向投资者公开发售。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发行后的非限售股股

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约为

２５％

。 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００．０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

。

４

、本次发行不安排网下路演推介。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Ｔ－１

日）组织

安排本次发行网上路演。 关于网上路演的具体信息请参阅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刊登的《浙江东尼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５

、渤海证券已根据《管理办法》、《业务规范》等相关制度的要求，制定了网下投资者的标准。 具体标

准及安排请见本公告“二、网下投资者的资格条件与核查程序”。只有符合渤海证券及发行人确定的网下

投资者标准要求的投资者方能参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不符合相关标准而参与本次初步询价的，须自

行承担一切由该行为引发的后果。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中将其设定为无

效，并在《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中披露相

关情况。

提请投资者注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初步询价及配售前对网下投资者是否存在禁止性情形

进行核查，并要求网下投资者提供符合要求的承诺函和证明材料。如网下投资者拒绝配合核查或其提供

的材料不足以排除其存在禁止性情形的，或经核查不符合配售资格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拒绝其参

与初步询价及配售。

６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时间为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Ｔ－４

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在上述时间内，符合条件的网

下投资者可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自行确定申购价格和拟申购数量。 参与初步询价的，须按照规

定通过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统一申报，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网下投资者管理的每个配售对象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最低拟申购数量为

２００

万股，拟申购数量最小

变动单位设定为

１０

万股，即网下投资者管理的每个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超过

２００

万股的部分必须是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且不超过

４００

万股。

７

、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公告“四、定价及有效报价的确定”的相关

安排确定发行价格和可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名单。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发行公告》中

详细披露网下投资者的报价情况、关联方核查及私募基金备案核查情况，以及发行价格、发行数量、有效

报价投资者的名单等信息。

８

、每一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

配售对象，无论是否为有效报价，均不得再参与网上发行的申购。

９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时间为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Ｔ

日）的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网上申购时间为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Ｔ

日）的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投资者在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Ｔ

日）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时无需缴付申

购资金。

１０

、本次发行网下和网上申购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申购情况确定是否启动

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数量进行调整。 有关回拨机制的具体安排请见本公告“六、本次发行回拨机

制”。

１１

、本次发行的配售原则请见本公告“七、网下配售原则”。

１２

、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４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网下投资者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中

披露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为其管理的获配的配售对象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

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４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１３

、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１４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的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

仔细阅读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Ｔ－６

日）登载于上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招

股意向书摘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一、本次发行重要时间安排

交易日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６

日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２

日

（周四）

刊登《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招股意向书摘要》等相关公告与文件

网下投资者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交核查材料

（截止时间为

１７

：

００

）

Ｔ－５

日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３

日

（周五）

网下投资者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注册截止日（当日

１２

：

００

前）

Ｔ－４

日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６

日

（周一）

初步询价（通过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初步询价时间为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初步询价截止日

Ｔ－３

日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７

日

（周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开展网下投资者核查

Ｔ－２

日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８

日

（周三）

刊登《网上路演公告》

确定发行价格、确定有效报价投资者及其有效申购数量

Ｔ－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９

日

（周四）

刊登《发行公告》、《投资风险特别公告》、《招股说明书》

网上路演

Ｔ

日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周五）

网下发行申购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网上发行申购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确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及网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网上申购配号

Ｔ＋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３

日

（周一）

刊登《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确定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Ｔ＋２

日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４

日

（周二）

刊登《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网下发行获配投资者缴款（认购资金到账时间截止

１６

：

００

）

网上中签投资者缴纳认购资金

Ｔ＋３

日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５

日

（周三）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上网下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

销金额

Ｔ＋４

日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６

日

（周四）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注：

１

、

Ｔ

日为网上网下发行申购日。

２

、上述日期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

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３

、若本次发行定价对应市盈率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二级市场平均市盈率，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在网上申购前三周内连续发布投资风险特别公告，每周至少发布一次，本次发行申购日将

顺延三周，具体发行日程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会及时公告。

４

、如因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网下投资者无法正常使用其网下

申购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投资者及时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二、网下投资者的资格条件与核查程序

（一）参与网下询价的投资者资格条件

参与本次网下询价的网下投资者需具备以下资格条件：

１

、具备一定的证券投资经验。 机构投资者应当依法设立、持续经营时间达到两年（含）以上，从事证

券交易时间达到两年（含）以上；个人投资者从事证券交易时间应达到五年（含）以上。经行政许可从事证

券、基金、期货、保险、信托等金融业务的机构投资者可不受上述限制。

２

、具有良好的信用记录。最近

１２

个月未受到刑事处罚、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相关监管部门给予

行政处罚、采取监管措施，但投资者能证明所受处罚业务与证券投资业务、受托投资管理业务互相隔离

的除外。

３

、具备必要的定价能力。 机构投资者应具有相应的研究力量、有效的估值定价模型、科学的定价决

策制度和完善的合规风控制度。

４

、已于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一个交易日（

Ｔ－５

日，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按照《投资者管理细则》在

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网下投资者注册，并已开通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

ＣＡ

证书。

５

、以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两个交易日（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Ｔ－６

日）为基准日，其管理的配售

对象在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含基准日）所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日均市值应在

６

，

０００

万元

（含）以上。

６

、网下投资者如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应在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３

日（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前按以上法规规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登记和私募投资基金产品成立的备案。

７

、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两个交易日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Ｔ－６

日）

１７

：

００

前，向渤海证券提交网下投资者资格

核查材料。 具体方式请见本公告“二、（二）网下投资者资格核查文件的提交”。

８

、网下投资者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参与本次网下发行：

（

１

）发行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发行人及其股东、实际控

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能够直接或间接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以及该公

司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和控股公司控制的其他子公司；

（

２

）主承销商及其持股比例

５％

以上的股东，主承销商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主承

销商及其持股比例

５％

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能够直接或间接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施

加重大影响的公司，以及该公司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和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子公司；

（

３

）承销商及其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

（

４

）本条第（

１

）、（

２

）、（

３

）项所述人士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父母及配偶

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

（

５

）过去

６

个月内与主承销商存在保荐、承销业务关系的公司及其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已与主承销商签署保荐、承销业务合同或达成相关意向的公司及其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６

）通过配售可能导致不当行为或不正当利益的其他自然人、法人和组织；

（

７

）被中国证券业协会列入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黑名单的投资者；

（

８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或信托计划，或在招募说明书、投资协议等文件中以直接或间接方式载明

以博取一、二级市场价差为目的申购首发股票的理财产品等证券投资产品；

本条第（

２

）、（

３

）项规定的禁止配售对象管理的公募基金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但应符合中国证监会

的有关规定。

（二）网下投资者资格核查文件的提交

如网下投资者拟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属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公募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以下

简称“社保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计划”）与符

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不含保险机构自有资金账户）无需提交材料，

可直接参与本次网下询价。除上述五类投资者之外，有意向参与本次网下询价的投资者，需于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Ｔ－６

日，周四）

１７

：

００

前向渤海证券完成核查材料报送后方可参与东尼电子网下询价。

１

、下载并填写核查材料

网下投资者在渤海证券官方网站下载并填写附件

１

：《网下投资者承诺函及关联关系核查表（机构投

资者）》、附件

２

：《网下投资者承诺函及关联关系核查表（自然人投资者）》、附件

３

：《配售对象出资方基本

信息表（适用于产品）》、附件

４

：《投资者关联方及配售对象汇总表》。

下载地址为：渤海证券官网首页

－

最新公告（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ｅｗｗｗ．ｃｏｍ．ｃｎ

）。

请网下投资者仔细阅读填报说明，按照填报说明的相关要求填写。

请将填写后的附件

１

：《网下投资者承诺函及关联关系核查表（机构投资者）》、附件

２

：《网下投资者承

诺函及关联关系核查表（自然人投资者）》、附件

３

：《配售对象出资方基本信息表（适用于产品）》打印，签

字并加盖公司公章后（个人投资者签字即可）扫描成电子版本。

２

、邮件发送核查材料

请网下投资者将附件

１

：《网下投资者承诺函及关联关系核查表（机构投资者）》、附件

２

：《网下投资者

承诺函及关联关系核查表 （自然人投资者）》

４

：《投资者关联方及配售对象汇总表》

ｅｘｃｅｌ

版电子文件通过

电子邮件发送至渤海证券指定电子邮箱（

ｂｈｚｑ＿ｆｘ＠ＶＩＰ．１６３．ｃｏｍ

）。

除公募基金、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计划、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ＱＦＩＩ

投资账户、机构自营投资账

户、个人自有资金投资账户之外的配售对象还需下载并填写附件

３

：《配售对象出资方基本信息表》，并将

出资方信息填至附件

４

：《投资者关联方及配售对象汇总表》 中， 附件

３

盖章扫描后将扫描件和附件

４

的

Ｅｘｃｅｌ

电子版发送至上述邮箱。

网下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如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

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还应提供私募

基金管理人登记以及私募投资基金产品成立的备案证明文件扫描件。

配售对象如属于为基金公司或其资产管理子公司一对一专户理财产品、基金公司或其资产管理子

公司一对多专户理财产品、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还应提供产品备

案证明文件的扫描件（包括但不限于备案函、备案系统截屏等）。

投资者须于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Ｔ－６

日）

１７

：

００

前将上述需提供的核查材料的扫描版和

ｅｘｃｅｌ

版电子文件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渤海证券指定电子邮箱。电子邮件主题格式为“东尼电子

ＩＰＯ－

投资者类型

－

投资者

全称（投资者营业执照注册号

／

身份证号码）”。 如未收到自动回复邮件，请进行电话确认，确认电话为：

０１０－６８１０４５６４

、

０１０－６８１０４５４３

、

０１０－６８１０４９９４

，纸质版原件无需邮寄。

（三）网下投资者资格核查

拟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应首先自行审核比对关联方， 确保其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以及本公告规定的条件，且不与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存在《管理办法》第十六条所界定

的关联关系。投资者参与询价即视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发行人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关联关系。

如因投资者的原因，导致发生关联方询价或配售等情况，投资者应承担由此所产生的全部责任。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会同见证律师对网下投资者是否符合上述“二、（一）参与网下询价的投资者

资格条件”相关要求进行核查，投资者应积极配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进行投资者资格核查工作。 如投

资者不符合上述资格条件、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核查文件、拒绝配合核查、提交材料不完整或不符合要

求的、或投资者所提供材料未通过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见证律师审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拒绝该

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询价与配售，并将其报价作为无效报价处理。因投资者提供信息与实际情况

不一致所导致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四）网下投资者违规行为的处理

网下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应当接受中国证券业协会的自律管理，遵守中国证券业协会的自律规则。

网下投资者或配售对象存在下列情形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向中国证券业协会报告：

（

１

）使用他人账户报价；

（

２

）投资者之间协商报价；

（

３

）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账户报价；

（

４

）网上网下同时申购；

（

５

）与发行人或承销商串通报价；

（

６

）委托他人报价；

（

７

）无真实申购意图进行人情报价；

（

８

）故意压低或抬高价格；

（

９

）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

（

１０

）不具备定价能力，或没有严格履行报价评估和决策程序、未能审慎报价；

（

１１

）机构投资者未建立估值模型；

（

１２

）其他不独立、不客观、不诚信的情形；

（

１３

）不符合配售资格；

（

１４

）未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

１５

）获配后未恪守持有期等相关承诺的；

（

１６

）证券业协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初步询价

１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通过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进行。 符合《管理办法》及《备案管理细则》要

求的网下投资者应于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３

日（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网下投资者注册，且已开

通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数字证书，并与上交所签订网下申购电子平台使用协议，成为网下申购电子

平台的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２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时间为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Ｔ－４

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网下投资者应在上述时间内通

过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填写、提交其申购价格和拟申报数量。

３

、只有符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确定条件的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才能够参与初步询价。 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提醒投资者在参与询价前应自行核查是否符合本公告“二、（一）参与网下询价的投资

者资格条件”的相关要求。 同时，投资者应于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Ｔ－６

日）

１７

：

００

前，按照本公告“二、（二）网下

投资者资格核查文件的提交”的相关要求及时提交网下投资者资格核查材料。

４

、本次初步询价采取价格与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 网下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报价应当

包含每股价格和该价格对应的拟申购股数，且只能有一个报价，其中非个人投资者应当以机构为单位进

行报价，同一机构管理的不同配售对象的报价应该相同。网下投资者可以为其管理的每一配售对象填报

同一个拟申购价格，该拟申购价格对应一个拟申购数量。网下投资者为拟参与报价的全部配售对象录入

报价记录后，应当一次性提交。 网下投资者可以多次提交报价记录，但以最后一次提交的全部报价记录

为准。

网下投资者管理的每个配售对象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最低拟申购数量为

２００

万股，拟申购数量最小

变动单位设定为

１０

万股，即网下投资者管理的每个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超过

２００

万股的部分必须是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且不超过

４００

万股。

５

、网下投资者申购报价存在以下情形的，将被视为无效：投资者未能在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３

日（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网下投资者注册的；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户

／

账号等申报信息

与备案信息不一致的；私募投资基金未能完成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的；配售对象拟申购数量超过

４００

万

股以上的部分为无效申报；单个配售对象拟申购数量低于

２００

万股、或者拟申购数量不符合

１０

万股的整数

倍要求的申购报价，该配售对象的申报无效；未按本公告要求提交投资者资格核查文件、或者经核查不符

合本公告网下投资者资格条件的；被中国证券业协会列入黑名单的网下投资者；经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认定的其他情形。

６

、见证律师将对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过程进行见证，并出具专项法律意见书。

四、定价及有效报价的确定

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剔除无效报价后的询价结果，对所有参与初步

询价的配售对象的报价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同一申购价格上按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由小到大、同

一申购价格同一拟申购数量的按申报时间（以上交所网下申购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及申报编号为准）由

后到前的顺序排序，剔除拟申购总量中报价最高部分的数量，剔除的拟申购量不低于网下投资者拟申购

总量的

１０％

。 当最高申报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格上的申报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可低于

１０％

。 剔除部分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在剔除最高部分报价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考虑剩余报价及拟申购数量、所处行业、市

场情况、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有效报价投资者数量

及有效拟申购数量。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照上述原则确定的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家数不少

于

１０

家。 有效报价是指，在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的剩余报价中申购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格，且符合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事先确定且公告的其他条件的报价。

在初步询价期间提交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方可且必须参与网下申购。发行价格及其确定过程，以

及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及其有效拟申购数量信息将在《发行公告》中披露。

五、网下网上申购

（一）网下申购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时间为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Ｔ

日）的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发行公告》中公布的全部有效报

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在参与网下申购时，其申购价格为确定的发行价格，申购数量须为其初

步询价中的有效拟申购数量。

网下投资者为其管理的参与申购的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在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录入申购记

录后，应当一次性提交。网下申购期间，网下投资者可以多次提交申购记录，但以最后一次提交的全部申

购记录为准。

网下投资者在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Ｔ

日）参与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缴付申购资金，获得

初步配售后在

Ｔ＋２

日缴纳认购款。

（二）网上申购

本次发行的网上申购时间为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Ｔ

日）的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网上发行通过上交

所交易系统进行。 根据投资者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含

Ｔ－２

日）日均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

Ａ

股市值确定其网上可申购额度，每

１

万元市值可申购一个申购单位，不足

１

万元的部分不计入申购额

度。 每一个申购单位为

１

，

０００

股，申购数量应当为

１

，

０００

股或其整数倍，但申购上限不得超过按其持有上

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份市值计算的可申购额度上限，且不得超过回拨前网上初始发行数量的千分之一，即

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股。投资者持有市值的计算标准具体请参见《网上发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投资者可以

通过其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查询其持有市值或可申购额度。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网上投资者在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Ｔ

日）参与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Ｔ＋２

日根据中签结果缴纳认购款。 凡参与本次发

行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象，无论是否为有效报价，均不得再参与网上发行的申购。

六、本次发行回拨机制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申购于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同时截止。申购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根据总体申购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回拨机制的启

动将根据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确定：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

网上有效申购数量

／

回拨前网上发行数量。

有关回拨机制的具体安排如下：

１

、在网上、网下发行均获得足额申购的情况下，若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超过

５０

倍、低于

１００

倍（含）的，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超过

１００

倍

的，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４０％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超过

１５０

倍的，从网

下向网上回拨，回拨后网下发行比例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

；如果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

购倍数低于

５０

倍（含），则不进行回拨。

２

、在网上发行未获足额申购的情况下，网上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由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认

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照已公告的网下配售原则进行配售；网上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仍未

能足额申购的情况下，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３

、在网下发行未获得足额申购的情况下，不足部分不向网上回拨，将中止发行。

在发生回拨的情形下，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启动回拨机制，具体情况将在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３

日（

Ｔ＋１

日）刊登的《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中

披露。

七、网下配售原则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及参与申购投资者的有效申购结果，

按照如下原则确定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提供有效报价并按规定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进行分类，同类配售对

象的配售比例相同，投资者的分类标准为：

（

１

）

Ａ

类投资者：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养老金和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

会保障基金为

Ａ

类投资者，其配售比例为

ＲＡ

；

（

２

）

Ｂ

类投资者：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

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为

Ｂ

类投资者，其配售比例为

ＲＢ

；

（

３

）

Ｃ

类投资者：所有不属于

Ａ

类和

Ｂ

类的网下投资者为

Ｃ

类投资者，

Ｃ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为

ＲＣ

。

２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下有效申购情况按照以下原则确定各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其中：

（

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优先安排不低于回拨后网下发行股票数量的

５０％

向

Ａ

类投资者进行配

售，并预设不低于回拨后网下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向

Ｂ

类投资者配售。 如果

Ａ

类、

Ｂ

类投资者的有效申购

量不足安排数量的， 则其有效申购将获得全额配售， 剩余部分可向其他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进行配

售。 在向

Ａ

类和

Ｂ

类投资者配售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可调整向

Ｂ

类投资者预设的配售股票数量，以确

保

Ａ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

Ｂ

类投资者，即

ＲＡ≥ＲＢ

；

（

２

）向

Ａ

类和

Ｂ

类投资者进行配售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向

Ｃ

类投资者配售，并确保

Ａ

类、

Ｂ

类投

资者的配售比例均不低于

Ｃ

类，即

ＲＡ≥ＲＢ≥ＲＣ

；

（

３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以上标准得出各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和配售股数。在实施配售过程

中，每个配售对象的获配数量取整后精确到

１

股，产生的零股分配给

Ａ

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

对象；若配售对象中没有

Ａ

类投资者，则产生的零股分配给

Ｂ

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若配

售对象中没有

Ｂ

类投资者，则产生的零股分配给

Ｃ

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 当申购数量相

同时，产生的零股分配给申购时间（以上交所网下申购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及申报编号为准）最早的配

售对象。

八、网下网上投资者缴款

（一）网下投资者缴款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４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网下投资者应根据获配股数情况，为其获配的配售对象全额缴纳

认购资金。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

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下投资者在办理认购资金划入时， 应将获配股票对应的认购资金划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结算银行开立的网下发行专户， 并在付款凭证备注栏中注明认购所对应的证券账

户及股票代码，若没有注明或备注信息错误将导致划款失败。一个配售对象只能通过一家结算银行办理

认购资金的划入，配售对象须通过备案的银行收付款账户办理认购资金的划出、划入。

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有效配售对象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

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送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６

日（

Ｔ＋４

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以下简称“《发行结果公告》”）中披露网上、网下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以及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列表公示并着重说明获得初步配售但未足额缴款的网下投资者。

（二）网上投资者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中公布的网上中签

结果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４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投资者

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放弃认

购的股数以实际不足资金为准，最小单位为

１

股，可以不为

１

，

０００

股的整数倍。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

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网上新股

申购。

九、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股份处理

在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４

日（

Ｔ＋２

日），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束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实际缴

款情况确认网下和网上实际发行股份数量。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将中止发行。

网下、网上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以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等具体情况请见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６

日（

Ｔ＋４

日）刊登的《发行结果公告》。

十、中止发行的安排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

１

）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报价的网下投资者不足

１０

家，或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有效报价网下投资

者数量不足

１０

家；

（

２

）初步询价结束后，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数量不足网下初始发行数量，或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剩余

拟申购数量不足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

３

）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就发行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

４

）网下申购后，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实际申购总量不足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

５

）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申购的；

（

６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

（

７

）发生其他特殊情况，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可协商决定中止发行；

（

８

）中国证监会对证券发行承销过程实施事中事后监管，发现涉嫌违法违规或者存在异常情形的，

责令暂停或中止发行的。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发行并及时予以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后续安

排等事宜。 中止发行后，在本次发行核准文件有效期内，经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可择机重启发行。

十一、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一）发行人：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晓宇

注册地址：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中华东路

８８

号

联系人：罗斌斌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２－３２５６６６８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春峰

注册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

４２

号写字楼

１０１

室

联系人：孙树波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８１０４８７１

发行人：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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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声明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并不包括招股意向书全文的

各部分内容。 招股意向书全文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投资者在做

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招股意向书全文，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投资者若对本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师或其他

专业顾问。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

真实、完整。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价值或

者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招股意向书摘要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和术语具有如下含义：

一般名词：

本公司、公司、发行人、东尼

电子

指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系由湖州东尼电子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根据上下文也可指东

尼有限

东尼有限 指湖州东尼电子有限公司，系公司前身

发起人

指沈新芳、沈晓宇、吴月娟、新余润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罗

伟强

新余润泰 指新余润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本公司发起人之一

立讯精密 指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发起人之一

德信和 指德信和集团有限公司，本公司前身东尼有限设立时的股东

东尼服饰 指湖州东尼服饰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

大朝针织 指湖州大朝针织服装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

声德科技 指湖州声德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之关联方，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注销

久鼎电子 指湖州久鼎电子有限公司

富士康 指富士康科技集团，为台湾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子公司

富强电子 指东莞富强电子有限公司，为正葳集团旗下子公司

歌尔声学 指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日立电线 指日立电线（苏州）有限公司

百通赫斯曼 指百通赫斯曼工业（苏州）有限公司

乐庭工业 指乐庭工业（苏州）有限公司

晶龙集团

指晶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的企业包括晶龙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以及阳光硅谷电子有限

公司

岱勒新材 指长沙岱勒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瀛通 指湖北瀛通通讯线材股份有限公司

露笑科技 指浙江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蓉胜超微 指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４

日，公司名称变更为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国务院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发改委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工信部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商务部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科技部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财政部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环保部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国税总局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质监总局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统计局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国家统计局

上交所 指上海证券交易所

保荐人、主承销商、 指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公证、 发行人会计师、

验资机构

指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江苏公证（苏州） 指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苏州分所

发行人律师 指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中天评估 指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公司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本次发行 指本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不超过

２

，

５００

万股

Ａ

股的行为

最近三年、报告期 指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和

２０１６

年度，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元 指人民币元

专有名词：

绕阻线 绕制线圈，用以产生电磁感应、实现电能与磁能相互转换的电线

漆包线 用绝缘漆作为绝缘层的绕阻线

复膜线 漆包线的一种，由导体和两层高分子材料（如聚酰胺、聚酰亚胺）组成

自融漆包线

复膜线的一种，是指在导体绝缘涂层外再涂一层自粘漆，在加热到一定温度或用溶剂处理后，绕

阻线圈可自行粘合成型的漆包线

导体 电阻率很小且易于传导电流的物质

电感器 能够把电能转化为磁能而存储起来的元件

Ｑ

值

指电感器在某一频率的交流电压下工作时，所呈现的感抗与其等效损耗电阻之比，是衡量电感器

件的主要参数。 电感器的

Ｑ

值越高，其损耗越小，效率越高。

ＬＥＤ

发光二极管的简称，由镓（

Ｇａ

）与砷（

Ａｓ

）、磷（

Ｐ

）、氮（

Ｎ

）等的化合物构成，当电子与空穴复合时能

辐射出可见光

金刚石切割线

又称金刚石线，是一种在钢线表面镀覆金刚石磨料的固结磨料切割线，主要用于晶体硅、蓝宝石、

磁性材料等硬脆材料的切割

硅

一种化学元素，化学符号为

Ｓｉ

，有无定形硅和晶体硅两种同素异形体，自然界中的硅主要以硅酸

盐或二氧化硅的形式广泛存在于岩石、砂砾、尘土之中

单晶硅

整块硅晶体中的硅原子按周期性排列的单晶体，是用高纯多晶硅为原料，主要通过直拉法和区熔

法制得

多晶硅

由具有一定尺寸的硅晶粒组成的多晶体， 各个硅晶粒的晶体取向不同。 用于制备硅单晶的高纯

多晶硅主要是由改良的西门子法将冶金级多晶硅纯化而来

硅片 由单晶硅棒或多晶硅锭切割形成的方片或八角形片，主要用于太阳能电池

超硬材料 硬度可以与金刚石比拟的材料，目前主要指立方氮化硼和人工合成金刚石

硬脆材料

硬度高、脆性大的材料，通常为非导电体或半导体，如石材、玻璃、宝石、硅晶体、石英晶体、陶瓷和

稀土磁性材料等

金刚石 目前所知天然存在中最坚硬的物质，石墨可以在高温高压下形成人造金刚石

光伏

是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Ｓｏｌ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的简称，是一种利用太阳电池半导体材料的光伏效

应，将太阳光辐射能直接转换为电能的一种新型发电系统

ＥＭＳ

厂商

电子制造服务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的简称，指为电子产品品牌拥有者提供制造、

采购、部分设计以及物流等一系列服务的生产厂商

线径 圆线的截面直径，用

Φ

表示，计量单位为毫米（

ｍｍ

）

ＩＳＯ

国际标准化组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的简称，是国际标准化领域中一个

十分重要的全球性非政府组织

太阳能电池组件、光伏组件

指具有封装及内部连接的、能单独提供直流电输出的、不可分割的最小太阳能电池组合装置，其

功能是将功率较小的太阳能发电单元放大成为可以单独使用的光电器件，通常功率较大，可以单

独使用为各类储蓄电池充电，也可以多片串联或并联使用，作为离网或并网太阳能供电系统的发

电单元

兆瓦（

ＭＷ

） 指电的功率单位，

１

兆瓦（

ＭＷ

）

＝１

，

０００

千瓦（

ＫＷ

）

吉瓦（

ＧＷ

） 指电的功率单位，

１

吉瓦（

ＧＷ

）

＝１

，

０００

兆瓦（

ＭＷ

）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第二节 重大事项提示

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的“风险因素”部分，并特别注意下列事项：

一、发行数量及发行主体

本次拟由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不超过

２

，

５００

万股，且公开发行股票的总量占公司发行后总股

本的比例不低于

２５％

，公司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最终数量由公司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协商共同确定。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全部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投资项目等一般用途。

二、股份锁定及限售承诺

本次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一）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沈新芳（亦为公司董事）、沈新芳之子沈晓宇（亦为公司董事、总

经理）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发行人上市后

６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期间发

行人如有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作除权除息处理，下同），或者

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则本

人持有的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

６

个月。

本人所持东尼电子股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其他有约

束力的规范性文件规定并同时满足下述条件的情形下， 如本人拟减持所持有的东尼电子上市前已发行

的股票（以下简称“公司老股”），将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１

、减持前提：不对东尼电子的控制权产生影响，不存在违反本人在东尼电子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出

的公开承诺的情况。

２

、减持价格：不低于东尼电子股票的发行价。 如果因东尼电子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

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３

、减持方式：通过大宗交易方式、集中竞价方式及

／

或其他合法方式进行减持，但如果预计未来一个

月内公开转让股份的数量合计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１％

的，将仅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

份。

４

、减持数量：在其所持公司股票锁定期届满后的

１２

个月内，其拟减持所持公司老股的数量不超过持

有公司老股数量的

２５％

；在其所持公司股票锁定期届满后的第

１３

至

２４

个月内，其拟减持所持公司老股数

量不超过本人所持公司股票锁定期届满后第

１３

个月初其持有公司老股数量的

２５％

。

５

、减持期限：自公告减持计划之日起六个月。减持期限届满后，若拟继续减持股份，则需重新公告减

持计划。

本人不因其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本人在担任发行人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每年转让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股份总数的

２５％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二）吴月娟（亦为公司董事）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发行人上市后

６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期间发

行人如有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作除权除息处理，下同），或者

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则本

人持有的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

６

个月。

本人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发行人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价格。

本人不因其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本人在担任发行人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每年转让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股份总数的

２５％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三）新余润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机构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 本机构对发行人股票的减持将遵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交易所规则依法

进行，并提前三个交易日公告。

（四）罗伟强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三、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安排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实现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在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后由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四、本次发行上市后的股利分配政策

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公司本次发行后的

股利分配政策为：

（一）利润分配政策的基本原则

１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社会公众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根据分红规划，每年按当年实现可供分

配利润的规定比例向股东进行分配；

２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尤其是现金分红政策应保持一致性、合理性和稳定性，同时兼顾公司的长远

利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和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并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二）利润分配具体政策

１

、利润分配的形式及顺序

采取现金、股票或二者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其中，现金分红优于股票分配，公司具备现金分红条

件的，应当优先采用现金分红进行利润分配。

２

、现金分红的条件

公司采取现金分红时，必须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

１

）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值、且现

金流充裕，实施现金分红不会影响公司后续持续经营；

（

２

） 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中期现金分红可未经审

计）；

（

３

）不存在导致无法进行现金分红的特殊情况（如确定的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

重大资金支出指以下情形之一：

（

１

）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者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

（

２

）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者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

３

、现金分红的比例

在符合现金分红条件情况下，公司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现金分红，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盈利

状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

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同时，公司董事会应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

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按本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以下差异化的现金

分红政策：

（

１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

达到

８０％

；

（

２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

达到

４０％

；

（

３

）当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

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２０％

。

４

、公司股票股利的发放

公司可以根据年度的盈利情况及现金流状况， 在保证最低现金分红比例和公司股本规模及股权结

构合理的前提下，注重股本扩张与业绩增长保持同步，在确保足额现金股利分配的前提下，公司可以另

行采取股票股利分配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三）利润分配的审议程序

１

、公司每年利润分配预案由公司管理层、董事会结合公司章程的规定、盈利情况、资金需求和股东

回报规划提出、拟定，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２

、公司在制定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董事会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比

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明确意见。

３

、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

４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

沟通和交流（包括但不限于提供网络投票表决、邀请中小股东参会等），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

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５

、公司年度盈利，管理层、董事会未提出、拟定现金分红预案的，管理层需就此向董事会提交详细的

情况说明，包括未分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使用计划，并由独立董事对利润分

配预案发表独立意见并公开披露；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通过现场或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批

准，并由董事会向股东大会做出情况说明。

６

、 公司董事会应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利润分配方案及留存的未分配利润的使用计划安排或原则，公

司当年利润分配完成后留存的未分配利润应用于发展公司主营业务。

７

、 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

督，并应对年度内盈利但未提出利润分配的预案，就相关政策、规划执行情况发表专项说明和意见。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 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 以偿还其占用的资

金。

此外，公司制定了《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三年分红回报规划》，并经

２０１６

年度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请参见本招股意向书第十一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七、未来股利

分配的具体计划”。

五、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因素”中的下列风险：

由于公司在发展过程中有可能面临宏观经济或下游行业的下滑、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技术失密及

技术人员流失、应收账款坏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能达到预期收益等影响公司业绩的不利情形，因此

公司存在业绩下滑的风险，并特别提醒投资者关注以下风险。

（一）客户集中度较高风险

报告期内， 公司的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为下游消费电子等行业客户或其配套加工厂商供应超微细

线材，该等客户对公司产品的需求受宏观经济及终端市场需求的影响较大。 同时，消费电子行业下游品

牌市场集中度较高，相应造成上游原材料及零组件供应商的客户集中一般较高。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公司前五大客户（按同一控制下客户的合并口径）销售占比分别为

８７．６０％

、

８９．４７％

以及

７５．２８％

，客户

集中度相对较高。 其中，公司对第一大客户立讯精密及其控制的企业销售占比分别为

４９．８２％

、

５７．５２％

和

４２．７７％

，占比较高。

如未来国际、 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不利变化， 或者客户所处行业或其下游行业出现滞涨甚至下

滑， 则可能影响该等客户对公司产品的需求量， 公司经营业绩尤其是短期经营业绩将可能受到不利影

响。

（二）人工成本上升导致的风险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公司各期末员工人数分别为

１９１

、

２６５

人和

３３０

人，公司整体用工需求伴随

着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相应增长。

２０１５

年起，受公司产销规模扩张及用工季节性特征的影响，公司还通

过劳务外包的方式补充了工人数量，以保障生产经营正常开展。

人力资源成本具有一定刚性，且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工资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及社会保障政策的完

善，公司人力资源成本将呈上升趋势。 若公司不能通过技术进步、提高自动化水平等途径提高产品附加

值和经营效率，以抵消人工成本的上升，则可能对公司盈利能力及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三）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 原材料成本占公司主营业务成本的比重分别为

８５．６２％

、

８１．０２％

和

７７．９８％

，

是主营业务成本的的主要构成。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原材料纯铜线及含银合金线的采购价格呈现稳中有

降的趋势，公司经过多年的生产经营也已经建立相对完善的供应商管理体系，但如未来原材料价格出现

大幅波动，则可能造成公司经营业绩出现相应波动。

（四）技术风险

１

、技术失密风险

公司超微细合金线材及金刚石切割线产品的生产依赖于公司特有的设备及生产工艺， 该等技术储

备系基于公司对下游客户所处行业及产品需求的深刻理解，通过自身不断研发改良后所形成，亦是保持

公司产品竞争优势的基础。

公司在研发、采购、生产等环节建立了严格的技术保密制度并有效执行，同时与相关人员签署了保

密协议，未发生过技术失密事件。尽管如此，仍不排除未来公司因各种原因出现技术失密的风险。如该等

风险真实发生，则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将可能受到严重损害，进而可能对公司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２

、技术人员流失风险

技术人员特别是核心技术人员是公司持续保持技术优势、市场竞争力和提升发展潜力的保障。公司

一贯重视对技术人才的储备和培养， 并为技术人员制定了有竞争力的激励制度， 提供了良好的科研环

境，公司成立以来技术人员队伍保持稳定并不断壮大。

虽然公司采取了多种措施并有效地稳定、壮大了技术人员队伍，但仍不排除技术人员特别是核心技

术人员出现流失甚至大规模流失的风险，在对公司技术研发项目造成不利影响的同时，还可能出现因人

员流动导致的技术失密事件，可能对公司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３

、技术开发偏离、滞后风险

公司现阶段产品主要应用于消费电子、蓝宝石及硅片切割行业，该等领域产品、技术更新换代速度

较快，对其上游供应商的同步开发水平亦提出了较高要求。 未来公司仍将保持对技术研发、创新的不断

投入，但仍可能出现公司技术研发、创新拘泥于现有产品、技术而出现滞后，甚至偏离市场需求的情况，

进而影响公司未来发展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五）应收账款坏账风险

２０１４

年末、

２０１５

年末和

２０１６

年末， 公司应收账款净额分别为

８

，

５１６．８４

万元、

１１

，

１４０．５２

万元和

１５

，

５０１．１３

万元， 分别占当期公司资产总额的

３９．０３％

、

３３．１５％

和

３２．８３％

， 分别占当期营业收入的

４０．９１％

、

３８．１４％

和

４６．７３％

。从账龄结构分析，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中账龄在

１

年以内的保持

在

９３％

以上，应收账款的账龄结构稳定，公司已就应收账款计提了充分的减值准备。

未来随着公司营业收入的持续增长，应收账款还将会有一定幅度的增加，如主要客户的财务状况恶

化、出现经营危机或者信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公司资金周转速度与运营效率可能会降低，存在流动性

风险或坏账风险。

（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风险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经过了充分的可行性研究论证，预期能够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但在募集资金按期足额到位、项目组织管理、厂房建设工期、生产设备安装调试、通线试产、量产达标以

及市场开发等方面都还存在一定风险，如不能按计划顺利实施，则会直接影响项目的投资回报及公司的

预期收益。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公司在资产、业务、人员和机构规模等方面将发生较大变化，公

司将在运营管理（包括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资金管理和内部控制等方面面临更大的挑战。如公司的管

理能力不能满足公司规模快速扩张的需要，公司的管理架构和制度不能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张而迅速、及

时地调整和完善，公司的经营将受到不利影响。

（七）业绩下滑风险

当宏观经济或下游行业景气度下降、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技术失密、发生安全或环保事故、应收账

款坏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能达到预期收益等情形出现时，公司经营业绩均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可能出现业绩下滑；若上述风险因素同时发生或某几项风险因素出现重大不利的情况，公司将有可能出

现经营业绩下滑

５０％

及以上的风险。

六、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经营状况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截止日期为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３

月公司营业收入为

９

，

４８４．５３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

，

７４９．２６

万元。 公司经营状况稳定，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７

年

１－３

月的利润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

及财务报表附注未经审计，但已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阅。经审阅的财务信息

具体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

４２

号写字楼

１０１

室）

（下转

A38

版）


